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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昌邑县民政志》作为我局一项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，在

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支持暨县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，现已问世，

这是一件大好事，值此，谨向含辛茹苦的编志人员及为本志提供资

料和审查阅稿的同志们，一并感谢。

地方志是一种可供咨询的智力工具，它把历史和现状的真实概

括成册，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，最少的精力，获得最多的信息，其

作用和意义无疑是深远的。胡乔木同志曾说： “编写地方志是迫切

需要的工作”。之所以迫切需要，是因为编纂地方志的目的，在于

记述一项事业的得失成败，兴衰起伏的历史经验教训，以便鉴往知

来，可以为我们今后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，是我国四化建

设的必需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政通人和，百业兴旺，堪称

躬逢盛世。因此，编史修志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任等。

所以，我们根据县政府的部署，组织力量，成立班子，历时两年

多，较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部《昌邑县民政志》。

编好一部部门志，关键是翔实可靠的资料．当时，我们的要求

是字字来之有因，事事出之有据，不搞道听途说，不要逻辑推断。

为此，编志人员不惜-日寸『司，不畏辛苦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真可谓志

途扬鞭，百折千回．在征集资料过程中，我们根据编志要求，上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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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0年写起，个别地方还可适当上溯，下至1985年。由于民政工作

面大量广，渊源较深，本局所档资料有限，即是有一点，多系近年

所藏，更加“文革”动乱十年，资料多已散失。这就给搜集资料工

作出了难题。但编志人员不畏难，不灰心，本着先易后难，先近后

远的原则，从本县各乡镇各单位查访完毕，又到外地广征博采。先

后去潍坊档案馆、山东省委档案馆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，太

平天国历史博物馆、南京图书馆，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查阅档案、

图书近千卷(本)，另外，询问知情人，抢救活资料近百人次，搜

集了大量资料，连县志办公室搞到的有关资料也集中给我们。对搜

集到的资料，经过删芜撷秀，鉴别筛选，．整理出788份珍贵资料，

载入史册。 ‘

在编志过程中；始终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南，以《关

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

原则，按照三新(新材料、新方法、新观点)要求，纂写了一百四

十多年来昌邑县民政工作的有关事宜，诸如机构设置、基层政权建

设、优抚安置、救灾救济、社会福利等。本着详今略古原则，尽量

做到横陈百科，纵述事例，如实地记述了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，

充分体现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民政工作对革命的重大贡献和比较浓

郁的地方特色。纵观全书，得出一个结论一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

中国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。另外，本志书结构较严谨，体例

基本完善，资料翔实。在文风上基本据事直书，决不因感情而取

舍，更不为职位而扬抑。反复推敲，仔细斟酌，屡易其稿，付出一

定劳动代价。

《昌邑县民政志》共编纂为1 4章37节1 6余万字。它在社会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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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文明(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)建设中，必将起到“存史’’、

“资治"、 “教化”的重要作用。为“资治当今，惠及后世”也将

发挥其应有的效能。

夏殇产
1 986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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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概 述

民政工作历史悠久，也就是说，人类社会自从产生了国家，就

随之产生了民政管理工作。但，设置机构的名称，民政工作的重

点，各朝代不尽相同。它是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更的，可

是，民政事务的管理工作是都缺少不了的，

据《周礼》记载，西周(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1年)的

中枢机构按天地四时分设：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大官员。其

中地官大司徒的职权范围中有以下事项：

一、领土疆域；二、行政区划；三、户口；四、基层政权：

五、救灾；六、社会救济：七、礼倍；八、移民。以上八项内容就

属民政工作的范畴。

汉朝，设置了户部彳j尚书疋曹．三国至唐，叫户曹和民部。到

唐永徽辛巧，因避讳唐大宗李世民囊’j“：!：”字，又改为户部。五代至

清，一直沿用这个名称。虽然随着各个朝代的兴衰和经济、政治、

文化状况的变化，氏政工作的内容有增有减，但是一些基本的民政

事务，如行政区划、基层政权、荒政、救济等，始终是断断续续的

一贯做下来的，到了清朝末年(光绪三十一年)，曾设置民政部，

它规定的民政工作，不但包括了历史传统性的民政事务，而且把相

当于现在的公安、司法、行政、城建、卫生和测绘等也都包括了进

去。

民国初年，国民政府设置了内务部，民国十七年(1 928年-)改

名为内政部。省设民政厅，-E-,设民政科，有一段时间称第一科。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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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时期的县民政科，主管内容比以前更复杂了，其中有乡(镇)保

地方自治人员的任免，行政区划、选举事务、战争动员、优待抚恤，

兵役、户政、难民救济、慈善感化、地政仓储、禁烟禁毒、著作出

版、土木工程、礼俗宗教、社会群团登记、卫生防疫、防空防袭、

武装警察、司法调解等。

1 938年，日军侵占昌邑县后，立即组建起日伪政权“昌邑县公

署”。县公署内也设置了民政科。其主管内容是组建区、乡、‘保、

甲的日伪政权，培训区乡保甲长，征兵、拨伏等。

1 941年1月，昌邑县北部的根据地人民，在昌邑县委的领导

下，成立了昌邑县抗日民主政府。县政府设置了民政科，管理民政

事务。那时民政科主要承担着基层政权建设、支前动参、优抚安

置、锄奸反霸、救灾救济、行政区划、社会福利、减租减息等。这

些工作有的属于政权建设的一部分，有的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、

有的属于行政管理的一部分。它关系着抗日K主政权的巩固和抗日

战争的胜利，关系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做好这些

工作，有利于发扬民主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；有利

于鼓励部队士气，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；有利于保障优抚救济对

象的生活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。

1 946年至1 949年是解放战争时期，在这一历史时期，昌邑县民

政工作的重点是：优抚、支前、动参、土改、救灾救济等，口号是

“一切为了支援前线”。

． 1 949年1 o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内务部于1 950年召开

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，确定民政工作的任务是： “民主建政、优

抚、复员安置、社会救济、生产救灾、困难补助、地政、户籍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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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、行政区划、边界纠纷、仕团登记、婚姻登记、／T动员、移民

安置、游民改造、老区建设等，当时宗教和侨务也是民政工作内容

之一”。(摘自《民政概论》第七页)

昌邑县民政科于l 950年对残废军人进行了评残，统一了残废标

准和抚恤标准。

农业合作化后，烈军属优抚对象的优待照顾，由代耕转为工分

补助．为j奄保五保户的生活， 发动农业社氓立敬老院，

1 952年，昌邑县成立复员建设委员会，具体负责安置复员、转

业军人的工作。按照“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”的原则，妥善安置了

复员、转业军人．

昌邑县民政局(科)，按照上级指示，对社会上的孤老残幼和

墨-。：7--灾人祸造成生活困难的农村社员，发动集体给予照顾，国家给

予适当救济，使他f,i’1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

宴墨了鳏寡孤独残发者，一琶_L／有所养，瘸有所医，终有所靠。

建国初期，各种灾情严重，昌邑县民政部门对灾民及时地救济

了粮款，使“不饿死一个人”的指示得到落实，灾民们安全地渡过

了荒年。

昌邑县民政部门在改革旧的婚姻、丧葬习俗方面也做了一些工

作，1 950年婚姻法公布后，民政科就承担了宣传婚姻法和婚姻登记

工作，保证了婚姻法的贯彻执行。1 9"／8年5月1 0日，昌邑县建起了

火化场，改土葬为火葬，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。

l 956年，昌邑、昌南两县合并，4月1日正式办公。金县划为

十四个区。

1 966年，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在这以后的十年浩劫中，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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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务部于1 969午被撤销，中央失去了主管民政工作的专职机构。这

时昌邑县的民政工作也受到严重破坏，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被

搞乱，优抚政策不落实，许多优抚对象遭受诬陷、打击和迫害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1 978年2月，全国五届人大通过了新宪

法，并决定设置民政部作为国务院主管民政工作的职能部门。民政

部重申民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：优抚、复退安置、生产救灾、社会救

济和社会福利，并承办行政区划、婚姻登记、殡葬改革，以及党和

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从1 979年下半年起，民政部门还承担了县卒七

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具体事务。1 982年，中央又决定

把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列为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昌邑县民政部

门，依据上级指示，端正民政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发挥民政部

门的职能作用，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，使各项工

作走上正规。

1 983年4月，中央召开了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，明确确定

了新时期民政工作的任务。昌邑县依据智政府的部署，承担了政企

分开建立乡政府的试点工作。在县政府的领导下，民政局与有关部

门密切配合，通过民主选举，产生了各级人民代表，并召开了各级

人民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了乡(镇)政府和村民委员会。

结合建乡，在行政区划方面，依据地理条件和便于领导，全县

将十九处公社划为八镇十四个乡。

昌邑县各乡镇，自l 983年全面开始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后，

优托工作也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。优抚对象的优待，由原来

的工分补贴，改变为粮款定额补贴。但是，由于村与村优抚对象数

额不均，群众的负担差异较大．为了解决这一不舍理的现象，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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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于1984年在丈岭乡搞了试点工作，实行全乡统筹平衡负担的优待

办法，受到广大干群的拥护。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，于1 985年全县

推行这一办法，

昌邑县民政局在1 984年3月机构改革中，按照干部“四化”

要求，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，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素质。

同时，局内各组成员也根据改革的精神，相应的进行了调整，使各

组工作更加协调，为搞好今后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从1 982年开始，昌邑县把扶持贫困户尽快脱贫致富，扶持优抚

对象率先劳动致富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改过去那种被动救济困难

户的做法，变为积极地扶持“双扶”对象劳动致富，帮助他们打生

产谱，找生产门路，并提供一部分生产资金，还发动社会各部门，

给“双扶”对象以优惠待遇。如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济信，皂

等，这样依靠社会力量，齐抓共管，到1％5年，全县共发放扶贫扶

优资金365万元，先后扶持6287个贫困户，已有5121户初步摆脱了

贫困。全县优抚对象已扶持了397户，现已初步致富的有6879户。

民政工作，党和政府历来非常重视，中央领导人对民政工作

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毛泽东同志曾说： “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

作”。陈毅同志浇： “民政部门是一位教苦救难的观青菩萨，上为

中央分忧，下为群众解愁”。

民政局是国家的一级行政机关，是代表党和政府贯彻执行方针

政策的部门。广大民政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，肩上的担子是沉重

的，工作是艰巨而又无尚光荣的。民政工作的对象有二：一是优抚

对象：二是社会救济对象。民政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为广大人民群众

排，M：解r J-；-难．广大民政工作者，在各个历史时期，通过艰苦的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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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党和国家对民政对象的温暖，用自己的双_-y-亲自送到他们的家

中。广大民政对象，在各项工作中，都是身先士卒，起模范带头作

用，保证了各项工作顺利完成。另外，优抚对象的工作搞好了，对

巩固国防，壮大人民军队，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具有强大的推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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